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相关规定的核查意见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

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桂林光隆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隆集

成”、“标的公司”）100.00%股权以及上海奥简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奥简微电子”、“标的公司”）100.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或“本独立财务顾问”）

担任公司本次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创业板

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持续监管办法》”）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以下简称“《重组审核规则》

”）等相关规定核查如下：

一、本次交易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一）本次交易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上市公司不存在《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情形：

1、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用途未作纠正，或者未经股东会认可；

2、最近一年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在重大方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或者相

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且保留

意见所涉及事项对公司的重大不利影响尚未消除；

3、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最近

一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4、上市公司或者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者投资者

合法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6、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

为。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后，拟用于支付本次交易

的现金对价、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债务，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的规定的下列情形：

1、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2、除金融类企业外，本次募集资金使用不得为持有财务性投资，不得直接

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3、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后，不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新增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或者严重影响公

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

（三）本次交易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的规

定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发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

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合计不超过 35名特定投资者。最终发行对

象将由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在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注册同意文件后，与本次交

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及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

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交

易获得深交所审核同意及中国证监会最终予以注册确定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



根据股东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根据询

价情况，与本次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上市公司在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根据中国

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规定。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交易符合《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和《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

相关规定

根据《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和《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相关规定，创

业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标的资产所属行业应当符合

创业板定位，或者与上市公司处于同行业或者上下游。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电子元器件分销，芯片设计制造及软件研发销售等业

务。标的公司光隆集成主营业务为光开关等无源光器件和相关模块、设备的研

发、生产、销售。在电子元器件分销业务方面，上市公司可对光隆集成产品进

行分销，与标的公司属于上下游关系。光隆集成所属行业不属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2024年修订）》所列的原则上不

支持在创业板上市的行业清单，也不属于产能过剩行业或《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2024年本）》中的淘汰类行业。

标的公司奥简微电子主营业务为电源管理芯片等模拟芯片的设计和销售。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奥简微电子所属行业分类为

“I65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下的“I6520集成电路设计”，与上市公司芯片

设计制造业务属于同行业。奥简微电子所属行业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2024年修订）》所列的原则上不支持在创

业板上市的行业清单，也不属于产能过剩行业或《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24年本）》中的淘汰类行业。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处于同行



业或上下游，本次交易符合《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和《重组审核规则》第

八条相关规定。

三、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二十一条的

规定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上市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

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股

交易均价类型 均价 交易均价×80%

前 20个交易日均价 11.02 8.82

前 60个交易日均价 10.15 8.12

前 120个交易日均价 9.22 7.38

经各方协商一致，交易各方确定选取定价基准日前 1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的 80%作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依据，最终确定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对应的股票发行价格为 7.38元/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本次股票发行完成日期前，英唐智控如有其他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

办法（试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四、本次交易不适用《重组审核规则》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适用《重组

审核规则》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持续监管

办法》《重组审核规则》及《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实质条件。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

相关规定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肖尧 莫瑞君 冯大翔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1月 29日


